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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食品回收是指從市場、分銷地點以及消費者手中
撤回對消費者可能構成危害的食品的行動。

�回收有問題的食品，對食物業和政府，尤其是對
消費者，都有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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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法例法例法例

�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任何出售的食品
必須是衞生、無雜質、無污染、適合人類食用，
並且附有妥善標籤的食品，而觸犯這條法例的食
品製造商、入口商或分銷商，則可被檢控。

�該條例第59條訂明，獲授權人員可將他認為不適
宜食用的食品查驗或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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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法例法例法例

�《食物安全條例》(第612章)賦予食物環境衞生署
署長權力，可為保障公眾衞生而根據第30條作出
關於食物的食物安全命令。有關命令可：

(a) 禁止進口任何食物；

(b) 禁止供應任何食物；

(c) 指示將任何已供應的食物收回；

(d) 指示將任何食物查封、隔離、銷毀或以其他方式處置；
或

(e) 禁止進行關於任何食物的活動，或准許按照指明的條
件，進行該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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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擔當的角色政府擔當的角色政府擔當的角色政府擔當的角色

�監察有關食品商所採取的回收行動的進度，以及
評估這些行動是否足夠。食環署在回收行動完成
之後，須確保已收回的食品被悉數銷毀或加以改
良。

�當食環署認為須提醒市民某一食品會危及健康，
或認為須將事件澄清，以消除市民的憂慮時，便
會就有關食品的回收行動作出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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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擔當的角色政府擔當的角色政府擔當的角色政府擔當的角色

�在涉及公眾健康的緊急情況下，食環署會視乎所
得的證據，在決定是否應該採取回收行動之前，
先向市民發出警告。

�如有需要，主管當局可根據上述《食物安全條例》
(第612章)發出食物安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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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業擔當的角色食物業擔當的角色食物業擔當的角色食物業擔當的角色

�回收行動的責任，主要由供應有關食品給香港市
場的公司承擔。

�該公司須負責進行實際的回收工作，亦須負責確
保每個階段的工作均遵循回收指引所列程序，包
括跟進核對，以確保回收行動成功，以及確保其
後供應的食品可供安全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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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業擔當的角色食物業擔當的角色食物業擔當的角色食物業擔當的角色

�食品公司進行回收時，須徵詢本署的意見，雙方
最好能事先就回收策略達成協議。該公司在回收
過程中，須不時知會各方面有關事態的最新發展。

�如果收回的產品部分已經輸往外地，則食品供應
公司須盡早通知已接收該批產品的海外人士。



自願回收食物的程序自願回收食物的程序自願回收食物的程序自願回收食物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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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回收行動發起回收行動發起回收行動發起回收行動

�食品商可根據製造商、批發商、零售商、醫生、
政府機構或消費者接到有關食品有問題的報告/投
訴而獲取的資料，考慮發起回收行動。

�食品商如果從海外衞生當局發出的公布或同類發
布或直接提供的資料獲悉食品欠妥，亦可考慮對
海外製造的食品發起回收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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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回收行動發起回收行動發起回收行動發起回收行動

�為了盡量減輕問題食品可能導致的風險，回收工
作通常須在最短時間內進行。

�當局鼓勵食品商自行制訂回收程序，以便針對問
題，迅速作出應變。

�有關程序應能夠達到下列目的：

� 停止分銷或出售有關食品；

� 將有關問題通知市民和食環署；

� 以及有效和有效率地從市面收回可能不安全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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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會食環署知會食環署知會食環署知會食環署

�為保持透明度和保障公眾健康，食品商應立即通立即通立即通立即通
知食環署知食環署知食環署知食環署回收食品的原因，並解釋食品會如何危
害公眾健康和安全，以及說明擬採取的行動。

�有關食品商可填妥“食品回收通知書”，然後透
過以下方式向食環署提供上述資料。

� 傳真:傳真號碼：2521 4784 或

� 電郵: Food_Recall_Notification@fehd.gov.hk

�如欲查詢有關回收程序或實際回收個案的資料，
請直接致電2867 5567 與食環署總監(食物監察)1
或於非辦公時間致電9867 8401向本署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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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會食環署知會食環署知會食環署知會食環署

�業界可以於以下的食物安全中心網頁下載食品回
收通知書：
http://www.cfs.gov.hk/tc_chi/import/import_icfsg_08_recallfor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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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會食環署知會食環署知會食環署知會食環署

�食品回收通知書內的公司／登記業務及相關食品
的資料，有可能被上載至食物安全中心網頁，以
供公眾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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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消費者通知消費者通知消費者通知消費者

�視乎實際情況，食品商應盡快將回收行動通知消
費者。

�有關食品商可透過發出新聞稿、致函有關各方、
自費在傳媒刊登∕播放廣告、作出公告、在店鋪
張貼關於向顧客收回有關食品的告示等方式，公
布回收消息。

� 此外，亦應設有足夠的熱線電話服務，以解答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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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回收行動評估回收行動評估回收行動評估回收行動

�食環署會評估業界所採取的行動是否足夠，包括：

(a) 迅速透過傳媒公布回收∕禁止供應或進口的行動；

(b) 設立顧客查詢服務的情況；

(c) 入口商、分銷商與零售商是否已就回收∕禁止供應或進口安
排達成協議，例如回收有關食物的地點是否足夠，而且方便；

(d) 零售點的有關食物是否迅速下架及適當存放在顧客不可進入
的地方，以待退回入口商或分銷商倉庫；

(e) 下架的食物是否已迅速退回入口商或分銷商的貨倉，以及處
置方法是否恰當；

(f) 有關的食品商有否妥為記錄已收回的食物；以及

(g) 調查出現問題的原因，並採取補救行動(食品商向食環署提交
調查報告，並建議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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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食品下架把食品下架把食品下架把食品下架

� 零售商應立即把有關食品下架，並把這些食品存
放在顧客不可進入的地方，以待退回有關進口商
或分銷商。

� 零售商應妥為記錄已收回食品的數量，以便退回
分銷商。已收回的食品應妥為識別，與其他食品
分開存放，並加上適當標籤或標記，以免意外運
送。

�製造商應把這些食品分開存放，並不得容許這些
食品作食物製造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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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產品收回產品收回產品收回產品

�食品商採取回收行動時，可通知消費者將食品交
回超級市場，或透過分銷連鎖店交回，或自行直
接交回供應商。

�有待回收的產品，應集中在一處中央地點收回，
如果分銷範圍廣闊，則應分布在幾處主要地點收
回。收回的產品應存放在與其他食品分隔開的地
方；收回產品的數量和生產批次編號亦須加以準
確記錄。

�收回的產品如果仍然適宜食用，則可加以改良或
加工，然後重新推出市場，如果不適宜食用，則
須加以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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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工作跟進工作跟進工作跟進工作

�有關食品商應按食環署要求向食環署定期提交進
展報告。在回收行動結束後，有關食品商亦應根
據食環署就實際情況所訂出的時限內就事件提交
總結報告。

�上述報告有助食環署評估回收行動的成效。除非
食環署對接獲的報告感到滿意，否則可考慮採取
進一步行動，例如加強巡查、擴大回收行動或作
出食物安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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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工作跟進工作跟進工作跟進工作

�有關報告應載列下列必要資料：

(a) 引致回收的各種情況；

(b) 有關食品商已採取的行動，包括公布回收行動的詳
情；

(c) 該批食品在香港及海外的分銷範圍和數量；

(d) 回收結果(已退回和未退回的食品數量等)；

(e) 已退回食品的處置方法或銷毀記錄；以及

(f) 就食品有問題的原因進行調查的報告，以及建議日
後採取的措施，以防再出現同類問題。



21

跟進工作跟進工作跟進工作跟進工作

�回收行動如要收效，有關行動的通告必須遍達產
品分銷的每一個角落。該項行動的有效程度，是
以收回產品的數量佔已離開製造工場的產品數量
的百分比評估，並會計算該批產品的零售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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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根據世界各地多年以來的經驗，如要最快速地和
最有效地從市場上撤回可能危害健康的食品，食
品商與規管當局之間必須通力合作。

�這份指引所載的程序可提高食品回收行動的效率
和透明度。希望實施這些程序能令有關食品商及
公眾所蒙受的損失和損害減至最低程度。

�業界可以於以下的食物安全中心網頁下載這份食
品回收指引：
http://www.cfs.gov.hk/tc_chi/import/import_icfsg_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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